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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弘、蔡华、陈艳、何宇平、秦璐昕、徐碧瑶、杨京津、陈俊、田桢干、党凯、

易在炯、朱仁义、田靓、金玉琴、柏品清、蒋元强、宋夏、段胜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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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食品及相关物体表面新型冠状病毒样本采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冷链食品及相关物体表面新型冠状病毒样本采集的基本要求、采样前准备、现场采样、

信息记录、样本保存及运输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冷链食品及相关物体表面新型冠状病毒样本采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31/T 689.1  感染预防技术要求  第1部分：个人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链食品  cold chain food 

通过食品冷链物流进行运输的冷冻食品和冷藏食品。 

注：食品冷链物流是指以温度控制为主要手段，使食品从出厂后到销售前始终处于所需温湿度范围内的物流工程。 

[来源：GB 31605—2020，5.8，有修改] 

3.2  

多点分布式采样  distributed sampling 

在物表采样过程中，采样对象表面较大时，按照均等的原则划分至少5个采样区域，每个采样区域

面积约为5 cm×5 cm（25 cm
2
），使每个样本实际采集到至少5个同一属性区域的样本表面的采样方法。      

[来源：WS/T 776—2021，3.5，有修改] 

4 基本要求 

4.1 开展冷链食品及相关物体表面采样的机构应具有包括相应设施设备、采样人员等要求的质量管理

体系。 

4.2 采样机构应制定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对采样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包括个人防护要求、个人防护用

品穿脱方法、样本采集要求、采集操作流程、信息记录、样本保存与运输要求等相关技术内容。采样技

术人员应参加卫生专业机构举办的培训，掌握采样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经生物安全及技能培训考核合

格，并取得证书。 

4.3 样本运输单位应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准

运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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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样前准备 

5.1 采样计划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检验目的和任务制定采样计划，内容包括： 

a）采样目的； 

b）采样人员及分工； 

c）采样时间； 

d）采样地点及位置； 

e）采样方法； 

f）采样频率； 

g）采样数量。 

5.2 采样装备和物资 

5.2.1 现场采样用品应包括病毒采样管和采样拭子、洁净采样袋、样本采集信息登记表、签字笔、记

号笔、供现场联系和拍照用的手机、温湿度仪、生物安全垃圾袋、消毒器械和手消毒剂等。 

5.2.2 病毒采样管应为聚丙烯材质，螺旋口可密封。管体透明，内含的保存液应易于观察和辨识颜色；

病毒采样拭子宜选用聚酯、尼龙等非棉质、非藻酸钙材质的拭子，折断点位置应与采样管匹配，易于折

断。 

5.2.3 样本转运设备和物资应包括生物样本转运箱、冰袋（或冰排）和运输车辆。 

5.3 个人防护 

5.3.1 应选用一级防护，包括穿工作服、戴一次性帽子、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或颗粒物防护口罩、穿

隔离衣、戴一次性手套。在已发生或高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检出阳性的场景应选择二级防护，包括穿工

作服、戴一次性帽子、N95/KN95 及以上级别的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屏、

外罩一件医用防护服、戴一次性手套、穿一次性鞋套。 

5.3.2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应符合 DB31/T 689.1 的要求。 

6 现场采样 

6.1 采样区域和样本选择 

6.1.1 应选择低温、潮湿、通风不良、半密闭空间的环境，尤其是呼吸道飞沫、排泄物、呕吐物等容

易污染到的区域。 

6.1.2  选取与人体密切接触及其他可能受到病毒污染的食品及内外包装、工用具等物体表面。 

6.1.3  应按表 1规定的采样种类和部位进行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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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冷链食品及相关物体表面的采样种类和部位 

序号 样本种类 采样部位 

1 水产品 除动物外表面外，还应在口腔、腮、泄殖孔、贝壳内部等天然孔隙内进

行涂抹采样；对于已经分割的水产品，还应对水产品的断面进行涂抹采

样。 

2 肉及肉制品 除动物外表面外，还应深入包括口腔及其他可探及腔隙进行涂抹；对于

已分割的产品，应直接在其表面进行涂抹采样。 

3 其他食品 外表面 

4 食品包装 外表面 

5 从业人员手部、手套、衣物 外表面 

6 电梯按钮、楼梯扶手 电梯按钮应包括打开键、关闭键、上下键，适当包括楼层键； 

选择与手接触的表面部分。 

7 各类把手、水龙头、开关 与手接触的表面部分 

8 摊位台面 表面 

9 各类制作和使用器具（如刀具） 与手和所处理食品接触的表面部分（如刀具选择刀柄和刀面） 

10 跨区域移动工具（垃圾车、 垃圾桶、

墩布等清洁工具，转运物品的拖车等） 

与手接触的表面部分（如手柄） 

与所处理污物接触的表面部分（如抹布、垃圾桶内表面） 

11 马桶、洁具、墩布池 内壁表面 

12 冰箱冰柜 内壁表面 

13 冷链车厢、集装箱、货柜 内壁表面 

14 冷库内货架、垫仓板 外表面 

15 冷库内推车、叉车 与手接触的表面部分（如方向盘） 

16 其他物体 物体与人体或冷链食品接触处等易污染表面 

6.2 采样方法 

6.2.1 食品样本 

6.2.1.1 应先将食品分离后进行拭子样本采集。应用采样拭子充分浸润病毒采样管中的病毒保存液后，

对拟采集食物样本表面重复涂抹（横竖往返各涂抹 5次以上，并随之用手指捻转拭子），并将拭子放回

采样管进行浸润，取出后再次涂抹采样，重复 3次以上，浸润采样拭子时应在采样管壁轻轻挤掉多余采

样液，维持采样管中的病毒保存液保留一半以上。 

6.2.1.2 对较大或无法分离的食品，应直接使用一次性包装中取出的干燥拭子进行涂抹，避免浸润病

毒保存液，并进行多点分布式采样。 

6.2.1.3 对液体较多的食品，可直接涂抹、浸润液体采集样本。 

6.2.1.4 对半固态食品，可直接采集样本。 

6.2.2 食品包装及物体表面样本 

6.2.2.1 应用采样拭子充分浸润病毒采样管中的病毒保存液后，对拟采集样本表面重复涂抹（横竖往

返各涂抹 5次以上，并随之用手指捻转拭子），并将拭子放回采样管进行浸润，取出后再次涂抹采样，

重复 3次以上，浸润采样拭子时应在采样管壁轻轻挤掉多余采样液，维持采样管中的病毒保存液保留一

半以上。 

6.2.2.2 对表面较大的物体进行多点分布式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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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采样面积 

采样面积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采样面积要求 

表面积(S) 采样面积 

S ＜100 cm
2
 取全部表面 

1000 cm
2
≥ S ≥100 cm

2
 取100 cm

2
 

S ＞1000 cm
2
 可多次采样，重点采集经常接触的部位 

6.2.4 混合样本 

根据实际方案和现场情况，将同类的多个物体合并采集作为一件混合样本，不超过20:1。采样时按

照6.2.1、6.2.2的方法一次涂抹多件物体，将完成采集的拭子放入采样管中，同时做好相应记录。 

6.3 污染预防 

6.3.1 采样过程中应避免交叉污染，采样过程中不可触碰采样位置，手指及手指接触的拭子部分不应

触碰采样管管口和内壁。 

6.3.2 采样过程中应保持手部清洁，每采完 1件样本后应进行手部消毒。 

6.4 样本标识和记录 

6.4.1 应用统一的编号规则对样本进行编号。采样完成后应核对采样管标签与采样记录单信息，确保

准确完整，编号对应。 

6.4.2 采样记录应至少包括采样单位、采样地点、采样人、采样日期、样本数量、温度、湿度、样本

编号、样本名称、品牌、产地、生产日期/批次等信息，需要时进行拍照留档以便溯源。采样记录单样

式参见附录 A。 

7 样本封装和运输 

7.1 样本封装 

7.1.1 采样后应对采样管外表面擦拭消毒，确保装有感染性样本的采样管外侧无污染。 

7.1.2 样本装入密封袋密封后应检查是否有样本泄露，如有泄露应立即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准许打开

密封袋。不准许使用消毒液对样本管及密封袋内直接进行喷洒。 

7.1.3 采集后的样本运输包装属于 ICAO Doc9284-AN/905 的 B 类，样本包装要求见 ICAO 

Doc9284-AN/905 中 PI650 的分类包装要求。 

7.2 样本运输 

7.2.1 样本应存放于专用的生物样本转运箱，保持冷藏（0 ℃～10 ℃）条件，在 24 h 内转运至指定

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7.2.2 样本运输应由专用车辆和专人运送至接收单位，并由运送人员和接收人员双方签字确认。签收

时应记录样本来源、种类、数量、编号，防止发生误用、恶意使用、被盗、被抢、丢失、泄露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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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采样记录单 

图A.1 和图A.2 分别给出了食品采样记录单和物体表面采样记录单的样式。 

食品采样记录单 

   第  页，共  页 

采样单位  样本数量  

采样地点  温度  

采样人  湿度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样本编号 样本名称 品牌 产地 生产日期/批次 备注 

      

      

      

 

图A.1. 食品采样记录单 

物体表面采样记录单 
   第  页，共  页 

采样单位  样本数量  

采样地点  温度  

采样人  湿度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样本编号 样本名称 备注 

   

   

   

图A.2. 物体表面采样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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